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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康达股发字【2024】第 0068-1号

致：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担任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在审核、查证公司提供的相

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所律师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出具法律意见。在此之前，本所

律师已于 2024年 6月 24日出具《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光大

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

字【2024】第 0068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4年 7月 3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发《关于浙江光大普特通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

询函》”）。本所现对《问询函》所涉的有关事项出具本《北京康达（杭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仅基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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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

务，对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3、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公司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

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

之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法律意见书》的修订和补充，仅供公司为

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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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问询函》之问题 2 关于关联关系

申请材料显示，审议本次发行对象的相关议案时，董事王爱红、股东王荣

贤、杭州临安普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回避关系。请补充完整披露

本次对象与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关联关系。

回复：

本次发行对象威太科电子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太科”）

实际控制人 YUTIAN PAN为公司客户 Winic Technologies（U.S.A）Inc 的实际

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威太科持有公司 4.43%股份。

本次发行对象杭州联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璞特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拟参

与员工持股计划对象合计 22人，其中参与对象韩雪光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实际控制人、董事王爱红配偶，李高彦系公司董事会秘书，周云系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汪方伟系公司监事，韩雪峰、韩雪莲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韩雪光兄

弟、姐妹，裘营军系韩雪莲配偶。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4年 6月 17日，公司在册股东共计 3名，为韩雪光、

王荣贤、杭州临安普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荣贤系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参与对象韩雪光、韩雪峰、韩雪莲的母亲，系裘营军的岳母；杭州临安普特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韩雪光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的合伙企

业。

除上述情形之外，根据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

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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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 份。

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

李 磊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楼建锋 戴韫琪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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